
案例

一起劳动合同纠纷中， 张先生

于 2021 年 1 月 11 日入职 A 公司，

劳动期限为 2021 年 1 月 11 日至

2024 年 1 月 10 日， 其中试用期 6

个月 （2021 年 1 月 11 日至 2021

年 7 月 10 日）， 月工资为 1.6 万

元。 2021 年 7 月 6 日， 张先生上

级部门主管刘某对其作出试用期口

头考评， 结论为不合格， 要求其在

2021 年 7 月 8 日完成工作交接并

办理离职手续。 张先生继续在钉钉

系统考勤打卡至2021年7月14日。

2021年7月8日至2021年7月14日期

间，A公司并未为张先生安排工作。

2021年7月14日，公司人力部门通过

钉钉系统告知张先生，A公司已于

2021年7月6日通知其试用期考评不

合格，试用期终止，因张先生超期未

办理离职手续， 按自动离职处理。

2021年7月27日，张先生申请劳动仲

裁，仲裁裁决：A公司支付张先生解

除合同赔偿金3.2万元及2021年7月

1日至 7 月 14 日工资 6 千余元。 A

公司不服该裁决， 诉至法院， 法院

判决与仲裁一致。

法官评析

一、 职务代理不同于一般民事

代理

职务代理系执行法人或者非法

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 就其职权

范围内的事项， 以法人或者非法人

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对

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 职

务代理相比较于一般民事代理具有

特殊性。 一方面， 职务代理具有一

定的身份性和持续性。 职务代理基

于劳动关系而产生， 既受公法调

整， 又受私法调整。 另一方面， 职

务代理具有一定的确定性， 明确代

理人的职责， 防止代理权人滥用权

利， 表现出公示主义原则对相对人

信赖利益的保护。

二、 职务代理的内部权利来源

与外部行为效果

职务代理兼具用人单位内部意

思自治与民事行为外部法律限制的

双重性质， 其内容可以从内部权利

来源与外部行为效果来理解。

（一） 职务代理的权利来源

职务代理中对外民事法律行为

受限于代理权限， 即认定职务代理

的关键就是明确职务代理的权限来

源。 有些权限由法律直接规定， 法

律的直接规定本身也是一种权威的

公示手段。 有些权限由用人单位内

部根据岗位职责予以确定。 用人单

位对职务代理人的职权范围的特殊

限制， 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 默示

授权是指虽然用人单位未明确表示

授予工作人员职务代理权， 但根据

职位要求和惯常做法来推定用人单

位进行了追认。 如果用人单位对习

惯性代理行为从未做过拒绝追认，

则可视为用人单位对其默认授权。

本案中， 张先生上级刘某于

2021年7月6日口头辞退张先生的行

为既没有当时用人单位的授权，亦

没有默示授权证据， 所以刘某的行

为构成工作人员越权辞退员工。

（二） 职务代理的对外效力

一般代理制度中要求代理人向

相对人披露代理权， 使相对人相信

代理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的法

律行为具有合理依据， 法律效果才

能由被代理人承受。 职务代理中同

样要求职务代理权限的外部展示。

如果用人单位的职务代理权限笼统

模糊， 相对人对代理权限范围进行

实质性审查会带来较高的成本。 此

时若相对人善意且符合一般判断标

准的情况下， 有理由相信工作人员

享有用人单位授予的职务代理权

的， 用人单位应当承担该职务代理

所产生的法律后果。

三、 公司对工作人员越权辞退

员工追认的效力认定

（一） 性质界定

工作人员越权辞退员工本质上

属无权代理， 用人单位对此追认是

一种形成权， 以用人单位单方意思

表示创设法律关系。 其正当性基础

在于扩充用人单位的行为能力和平

衡相对人利益的功能， 体现了意思

自治原则和禁止权利滥用原则。

（1） 公司追认不同于公司授

权

追认只能被看作是对特定无权

代理行为的事后同意,而不能将其

视为授予了将来的代理权。 其一， 对

相对人的信赖利益保护程度不同。 如

果对外民事法律行为规定仅能在一定

期限内行使， 行使期限过后用人单位

会从自身利益出发选择是否追认， 进

而影响相对人的信赖利益。 公司授权

即职务代理人受用人单位委托行使法

律行为， 法律后果由用人单位承担。

其二， 法律效果不同。 公司追认是用

人单位对职务代理发生后予以承受的

意思表示,公司授权则具有稳定性和

长期性。

（2） 优先保护本人利益： 意思

自治原则的体现

法律关系所涉之人，须有其意志贯

彻其中。 意思表示是民事法律行为的

核心。工作人员越权辞退员工追认中，

用人单位没有授予工作人员该项权

利， 表明用人单位没有表达对代理行

为的真实意愿。 难免发生工作人员为

追求个人利益超越代理权限实施民事

法律行为， 如果要求用人单位对此承

担法律效果，则违背意思自治原则。公

司对工作人员越权辞退员工的追认是

用人单位的真实意思表示得以补充。

（3） 兼顾保护相对人利益： 禁

止权利滥用原则的体现

公司对工作人员越权辞退员工的

追认优先保护了用人单位的合法权

利， 为实现利益平衡， 理应对追认权

进行一定的限制。 我国法律对此未作

出明确规定， 可参考 《民法典》 171

条对无权代理催告权的有关规定。 催

告权系与追认权相对抗的一种权利，

以防止被代理人恶意拖延追认时间侵

害相对人的信赖利益。 故此， 追认的

意思表示不能向职务代理人作出， 只

能向相对人作出。 如果公司对工作人

员越权辞退员工的追认向员工做出，

劳动者因信息不对称无法知晓用人单

位真实的意思表示。

（二） 公司对工作人员越权辞退

员工追认的行使期限

《民法典》把职权代理规定于“委

托代理” 之下， 视其为委托代理之一

类。 职务代理中， 如果法律对用人单

位外部民事法律行为的行使期限进行

了限定， 那么用人单位对工作人员越

权辞退员工的追认也应当符合法律规

定的行使期限。 本案 A 公司于试用

期结束后， 对刘某越权辞退张先生的

行为进行追认， 这一行为明显超出了

张先生在试用期内对试用期考核结果

的可期待性。 法律规定， 超过试用

期， 用人单位不能以试用期内不符合

录用条件为由解除劳动合同。 A 公司

的追认实则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三） 公司对工作人员越权辞退

员工追认的溯及效力

一般认为， 无权代理的追认具有

溯及力。 追认权的行使结果是使民事

法律行为的效力由效力待定变为有

效， 无权代理一经追认， 民事法律行

为自始有效。 这种观点在债权和物权

无权代理的追认中得以体现。 工作人

员越权辞退员工与一般代理行为不

同， 工作人员越权辞退员工经追认

后， 用人单位才承担职务代理所产生

的法律后果。 用人单位的义务履行时

点应认定为追认时点。 本案 A 公司

对刘某行为追认之时， A 公司方承受

与张先生解除劳动关系的法律后果，

其追认本质上属于重新作出解除劳动

关系的通知。

延伸： 对未规定行使期

限的追认权的思考

《民法典》 第 171 条规定了相对

人行使催告权， 被代理人应自收到通

知之日起的追认期限为一个月。 如果

相对人没有行使催告权， 被代理人追

认权行使期限如何确定， 我国法律未

作出明确规定。 如果不设定合理期

限， 那么无权代理的行为效力则长期

处于不确定的状态。 本案中， 劳动者

张先生试用期考评结果影响其与 A

公司的用工关系， A 公司于试用期结

束后对其主管刘某试用期内口头辞退

张先生的越权行为予以追认， 严重损

害了张先生的信赖利益， 法院认定追

认无效。 通过对本案的反思总结， 建

议对不具有催告权的无权代理的追认

行使期限作出如下限制： 无权代理外

部民事法律行为规定行使期限时， 该

期限应认定为追认权的行使期限； 无

权代理外部民事法律行为没有规定行

使期限时， 应当由法官根据民事法律

行为的内容与性质认定追认的行使期

限。 超过行使期限， 追认不产生效

力， 无权代理行为归于无效。

（作者单位：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

院）

□ 库娅芳

用人单位工作人员的管理权限来源于法律规定或用人单位授权， 基于其工作职责和内容不同， 授

权范围亦不相同。 无人事管理权的部门主管在劳动合同试用期内以不符合录用条件为由口头解除与劳

动者的劳动关系， 系工作人员越权辞退员工。 用人单位在试用期结束后予以追认， 侵害了劳动者的信

赖利益， 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 与“超过试用期， 企业不能以试用期内不符合录用条件为由解除劳动

合同” 这一规定不相符合。 在此情形下， 用人单位对工作人员越权辞退员工的追认不发生效力， 该追

认效果本质上与直接作出解除通知并无区别， 用人单位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应支付劳动者违法解

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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